
4.2.1【条文说明扩展】 

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即性能化设计仍是以现有的抗震科学水平和经济条件为前提的， 

一般需要综合考虑使用功能、设防烈度、结构的不规则程度和类型、结构发挥延性变形的  

能力、造价、震后的各种损失及修复难度等等因素。不同的抗震设防类别，其性能设计要  

求也有所不同。“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是一般情况的抗震性能要求。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几次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传统抗震设计方法(小 震

弹性计算+抗震构造)显然不能满足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抗震设计不仅要防止结构

倒塌、保证生命安全，还要考虑经济财产损失及其造成的影响。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

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B55002-2021规定了基本性能目标的要求；《建筑抗震设计标

准》GB/T50011-2010(2024年版)、《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以及行业标准《高层建

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均对可选用的抗震性能目标进行了分级定义。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2021 

2.1.1 抗震设防的各类建筑与市政工程，其抗震设防目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遭遇低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各类工程的主体结构和市政管网系

统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 

2 当遭遇相当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设防地震影响时，各类工程中的建筑物、构筑物、桥

梁结构、地下工程结构等可能发生损伤，但经一般性修理可继续使用；市政管网的损坏应控

制在局部范围内，不应造成次生灾害。 

3 当遭遇高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罕遇地震影响时，各类工程中的建筑物、构筑物、桥梁

结构、地下工程结构等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市政管网的损坏不致引发严重

次生灾害，经抢修可快速恢复使用。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2010(2024年版) 

M.1.1 结构构件可按下列规定选择实现抗震性能要求的抗震承载力、变形能力和构造的

抗震等级；整个结构不同部位的构件、竖向构件和水平构件，可选用相同或不同的抗震性能

要求： 

1 当以提高抗震安全性为主时，结构构件对应于不同性能要求的承载力参考指标，可按

表M.1.1-1的示例选用。 

表M.1.1-1结构构件实现抗震性能要求的承载力参考指标示例 

性能要求 多遇地震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性能1 
完好，按常 

规设计 

完好，承载力按抗震等级调整地震效

应的 设计值复核 

基本完好，承载力按不计抗震等

级调整地震效应的设计值复核 

性能2 
完好，按 

常规设计 

基本完好，承载力按不计抗震等级调

整地 震效应的设计值复核 
轻～中等破坏，承载力按极限值

复核 

性能3 
完好，按常 

规设计 

轻微损坏，承载力按标准值复核 
中等破坏，承载力达到极限值后

能维 持稳定，降低少于5% 



性能4 
完好，按常 

规设计 

轻～中等破坏，承载力按极限值复核 
不严重破坏，承载力达到极限值

后基 本维持稳定，降低少于10% 

2  当需要按地震残余变形确定使用性能时，结构构件除满足提高抗震安全性的性能要

求外，不同性能要求的层间位移参考指标，可按表M.1.1-2 的示例选用。 

表M.1.1-2 结构构件实现抗震性能要求的层间位移参考指标示例 

性能要求 多遇地震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性能1 
完好，变形远小于弹性

位移 限值 
完好，变形小于弹性位

移限值 

基本完好，变形略大

于弹 性位移限值 

性能2 
完好，变形远小于弹性

位移限值 

基本完好，变形略大于弹

性位移限值 

有轻微塑性变形，变

形小于2倍弹性位移限值 

性能3 
完好，变形明显小于弹性

位移限值 

轻微损坏，变形小于2倍

弹性位移限值 

有明显塑性变形，变

形约4倍弹性位移限值 

性能4 完好，变形小于弹性位移限
值 

轻～中等破坏，变形小于

3倍弹性位移限值 

不严重破坏，变形不

大于0.9倍塑性变形限值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 

3.11.1 结构抗震性能设计应分析结构方案的特殊性、选用适宜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并采取满足预期的抗震性能目标的措施。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应综合考虑抗震设防类别、设防烈度、场地条件、结构的特殊性、建

造费用、震后损失和修复难易程度等各项因素选定。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分为A、B、C、D 四个

等级，结构抗震性能分为1、2、3、4、5五个水准(表3.11.1),每个性能目标均与一组在指定

地震地面运动下的结构抗震性能水准相对应。 

表3.11.1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性能目标 

地震水准  性能水准 

 

A 

 

B 

 

C 

 

D 

多遇地震 1 1 1 1 

设防烈度地震 1 2 3 4 

预估的罕遇地震 2 3 4 5 

 

3.11.2  结构抗震性能水准可按表3.11.2进行宏观判别。 

表3.11.2各性能水准结构预期的震后性能状况 

结构抗震 

性能水准 

宏观损坏 

程度 

损坏部位 继续使的 

可能性 
关键构件 普通竖向构件 耗能构件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 

17.1.3 钢结构构件的抗震性能化设计应根据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设防烈度、场地

条件、结构类型和不规则性，结构构件在整个结构中的作用、使用功能和附属设施功能的要

求、投资大小、震后损失和修复难易程度等，经综合分析比较选定其抗震性能目标。构件塑

性耗能区的抗震承载性能等级及其在不同地震动水准下的性能目标可按表17.1.3划分。 

表 17.1.3 构件塑性耗能区的抗震承载性能等级和目标 

承载性能 

等级 

地震动水准 

多遇地震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性能 1 完好 完好 基本完好 

性能 2 完好 基本完好 基本完好～轻微变形 

性能 3 完好 
实际承载力满足高性 

能系数的要求 
轻微变形 

性能 4 完好 
实际承载力满足较高性 

能系数的要求 
轻微变形～中等变形 

性能 5 完好 
实际承载力满足  

中性能系数的要求 
中等变形 

性能 6 基本完好 
实际承载力满足  

低性能系数的要求 
中等变形～显著变形 

性能 7 基本完好 
实际承载力满足 

最低性能系数的要求 

显著变形 

 

1 完好、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不需修理继

续使用 

2 
基本完好、轻 

微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轻微损坏 

稍加修理即可

继续使用 

3 
轻度损坏 轻微损坏 轻微损坏 轻度损坏、部分

中度损坏 

一般修理后可

继续使用 

4 
中度损坏 轻度损坏 部分构件 

中度损坏 

中度损坏、部分

比较严重损坏 

修复或加固后

可继续使用 

5 
比较严重损坏 中度损坏 部分构件比 

较严重损坏 

比较严重损坏 需排险大修 

可供选定的高于一般情况的预期性能目标参考《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2010(2024年版),地震下可供选定的高于一般情况的预期性能目标可参考表4-2。 



表 4-2  可供选定的高于一般情况的预期性能目标 

地震水准 性能1 性能2 性能3 性能4 

多遇地震 完好 完好 完好 完好 

 

设防地震 

 

完好，正常使用 

基本完好，检修后继

续使用 

轻微损坏，简单修理

后继续使用 

轻微至接近中等损 

坏，变形<3 [△Ue] 

 

罕遇地震 

基本完好，检修

后 继续使用 

轻微至中等破坏，修

复后继续使用 

其破坏需加固后继

续使用 

接近严重破坏，大修 

后继续使用 

其中性能4中结构总体的抗震承载力仅略高于传统抗震设计方法(小震弹性计算十抗 

震构造)的要求。 

前半句是要求按相关规范要求，选定性能目标，对结构进行抗震性能分析。鼓励采用 

新技术新材料进行抗震性能设计。 

后半句是要求根据分析，合理提高抗震性能。实际操作时，在确保建筑结构满足“小 

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一般情况的性能要求的情况下，根据项目情况，通过小震

、中震、大震抗震性能分析，可以考虑对整体结构、局部部位或者关键构件及节点按更高的

抗震性能目标进行设计，或者采取措施减少地震作用。局部部位或者关键构件及节点可根

据建筑平面、立面的规则性、构件的重要性选取，如中小学教学楼按表4-2中的性能 2设计

；教学楼的楼梯间作“抗震安全岛”提高其抗震性能，提高结构转换层的框支柱、 框支梁

，剪力墙的底部加强层部位、结构薄弱层构件等构件的抗震性能；采取的措施包括设隔震支

座(垫)、消能减震支撑、阻尼器等等。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预评价查阅相关结构设计文件、结构计算文件、项目抗震安全分析报告、隔震减震设计

及设备参数要求。 

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还查阅项目抗震安全分析报告及应对措施结果，

相关应对设施(如隔震减震设备)的检验报告。 


